佛教學系博士生學位考試流程說明
2019.4.12
  已於前一學期通過論文大綱口考之同學，可於本學期申請學位考試(論文口考)，請至系網頁下載相關表件：下載專區→博士生相關表單。
口考申請及考試時間說明：

1. 「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」以教務處教學行事曆公告為主。系所及相關單位仍需1-2週辦理，故最晚於考前2週或第16週以前向系辦提出申請；
http://buddhist.fgu.edu.tw/zh_tw/Download
(佛教學系→法規與表單下載→博士生相關表單)
論文格式請參閱教務處網頁：
For the thesis format provided by the university, please click on the web-link below:
http://academic.fgu.edu.tw/1page2/super_pages.php?ID=page201&Sn=11
或由系網頁所提供之參考範本：
中文：http://buddhist.fgu.edu.tw/zh_tw/Download
· 口考申請 Applying for Oral Defense
1.「歷年成績及累計學分數審核表」：
提前向系辦告知本學期擬提口考申請，則由系辦自系統中匯出該審核表，確認已達畢業應修學分及畢業門檻後，提出口考申請。

2.「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」：
請先與指導教授確認考試委員名單，若需委員的服務單位、職稱、教師證號等資料，等先和助理索取，填妥後先給助理蓋章，再給指導教授簽名，再交由系主任、院長蓋章(交給助理轉交亦可)。
3.「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」：
填寫基本資料及論文題目後，交由指導教授簽名，繳至系辦給助理。
4.「論文一本 Thesis Copies」：
請繳交一本論文草稿給助理，需交給教務處先行審查「格式」，不是最後要給委員的版本亦可；若時間來不及裝訂，可以用夾子夾好即可。
· 系辦收齊資料後，會製作「學位考試委員聘函」一併提交給教務處辦理後續事宜。
· 口考前置作業Procedures to follow when applying for an Oral Defense
(1) 口考時間確定後請告知助理，以便安排口考教室。
(2) 助理將會公告所有研究生的口考時間表，讓同學前往旁聽學習。
(3) 前一天請自行至口考教室測試設備，並與委員聯繫好到場時間、場地等細節。
(如委員需先用餐請同學自行準備便當，可請老師至系辦隔壁之教師休息室用餐)
(4) 可自行安排工作人員：如行政、知賓、佈置、設備、計時、攝錄影、紀錄…等，如需向系辦借用設備請提前申請。

(5) 論文裝訂好後自行交給指導教授及口考委員。
(6) 口考當天或前一天，請向系辦索取「委員聘書」及「收據」
· 口考當天應備資料Documents needed on the day of Oral Defense：
(1)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：1份 (放置於指導教授位置上)
(2) 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：1份 (放置於指導教授位置上)
(3) 學位考試委員評分單：每位委員各1份 (放置於委員位置上)
(4) 委員聘函：考前請向助理索取，每位委員皆有一張聘函。(放置於委員位置上)
(5) 委員口考費用收據：考前請向助理索取(放置於委員位置上)，請委員簽名並填寫資料，考完立即交還助理。
(6) 考後所有資料全部交給助理影印留存一份。
★請留意：口考申請至離校前，「所有文件、論文題目」皆需一致，所以若口考後有修改論文題目，則：
1.「口考申請表」上之題目手動修改後，請指導教授簽名 
2.「指導教授推薦書」及「口試委員審定書」是需置於論文中的，故務必重製表單重新簽名，請於考後立即更新表單請委員重簽，以免委員離開後不易取得簽名。

3.「評分單」及「成績報告單」可重製後請委員重簽，或是手動修正後請委員在修改處旁簽名
· 口考後After the Oral Defense：
(1) 修改好論文後，請指導教授在「考試成績報告單」下方之確認是否修改完畢後簽章，再交給助理、主任蓋章。
(如寒暑假不易聯繫指導教授，可請老師同時先簽「離校申請書」)
(2) 將學位考試相關文件之正本繳回教務處，教務處將能準備製作畢業證書：
1. 「學位考試申請表」（附歷年成績及累計學分數審核表）
2. 「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書」
3. 「學位考試委員評分單」（口試委員須與學位考試申請表相符）
4. 「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」（須經學位考試委員簽名，及指導教授簽名確認論文已修改完畢後，送系所承辦人及主管簽章）
5. 「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」
6. 若需要申請「英文畢業證書」或「英文成績單」者，請提早一週向教務處申請，1.填寫申請表 2.至雲起樓1樓繳費機繳費 3.將申請表及繳費收據交到3樓教務處。
申請書下載：
　　中英文成績單申請：http://academic.fgu.edu.tw/files/archive/1957_f63e86ef.docx
學位及修業證明書申請單：http://academic.fgu.edu.tw/files/archive/14_ce1730a5.doc
(2) 至本校圖書館「碩博士論文系統」登錄資料，上傳完成後，請直接在線上列印博碩士論文同意書。
註：圖書館在學期末辦理多場論文上傳系統說明會，請同學自行報名參與；若有上傳問題，請直接詢問圖書館03-987-1000轉11803。
· 離校 Procedures for leaving the school
(1) 確認論文電子檔案上傳審核通過後，取得圖資處回覆的「授權書與審核通過通知單」，即可至教務處網頁「表單下載→離校表格」，請持「離校申請表」至各簽核單位辦理離校手續。
 (指導老師需簽名，可在口考後先請老師簽)，並依教務處公告之離校流程
(2) 本系同學離校時需繳交論文6本 ＋ 口考委員數 (若口考委員有5名即至少印11本)

(2本給系辦、2本圖書館、2本教務處，另自行繳交或郵寄論文給口考委員) 

(3) 畢業生辦理離校截止日，原則上為該學期之最後一天，上學期為1月31日，下學期為7月31日；但若尚有修業年限者，最晚可於下一學期開學前辦理離校；若已開學仍尚未離校者，需繼續註冊。務必於修業年限之最後一學期最後一天前辦理離校，否則以退學處理。
離校申請需至很多單位用印，請提早辦理，以免托延畢業證書的領取時間! (3) 請參閱附件：教務處公告之研究生畢業離校注意事項（含論文定稿須知）。 
若有更新以教務處網頁之公告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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